
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專科教室使用規定 
110 年 6 月 21 日修訂 

一、目的：為維護專科教室之整潔、維持良好學習環境，以增進教學成效。 

二、借用方式： 

 1.第一類:網路預約登記： 

專科教室(一) 專科教室(二) 專科教室(三) 

視聽教室 社群教室  

   第二類:向設備組技佐登記使用： 

國中理化實驗室 國中自然實驗室 物理實驗室（一） 

化學實驗室（二）（三） 生物實驗室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  

   第三類:依照排定課表上課使用： 

地球科學教室 音樂教室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 家政教室（一）（二） 

食物製備教室 美術教室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 生活科技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 

國中生物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（一） 物理實驗室（二）（三） 

 2. 學生於課餘時間（如社團、專題等）欲使用專科教室，填具「學生借用專科教室申請表」

至設備組申請。 

3. 使用自然專科教室，須遵守本校「自然專科教室管理辦法」規定。 

三、器材與設備： 

1. 離開教室前應將教室內所有電器用品電源關閉。 

2. 損壞設備或器材，將依規定負擔賠償責任。 

3. 使用自然專科教室器材與設備，須遵守本校「自然專科教室管理辦法」規定 

四、附則： 

1. 為維護各實驗室及實習場所之安全衛生，使用上述教室時除本規定外，另需遵守該場所適

用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安全衛生管理規章。 

2. 本辦法陳 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